东财购投诉[2022]1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FT2022-DX-002
二、项目名称：东乡高级技工学校纸质图书采购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瑞昌初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人民北路青丰小区6栋2单元201
被投诉人1：东乡区高级技工学校
地  址：抚州市东乡区
被投诉人2：江西方泰工程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抚州市财富广场三座二单元1703室
四、基本情况
江西方泰工程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受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高级技工学校委托，对学校纸质图书（招标编号：JXFT2022-DX-002）进行竞争性谈判招标方式采购。投诉人对该项目的招标文件提出质疑，被投诉人对质疑事项进行了回复。投诉人对被投诉人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2年6月13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经依法对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一、招标文件第四章货物需求一览表（二）货物技术要求5，存在唯一性和指向性，属于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六款规定。
二、与投诉事项相关的投诉请求：要求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被投诉人称：
一、样书的提供很大程度上可以判断供应商是否有能力在规定时间向采购人提供正版图书，有利于杜绝盗版图书，保护各合格供应商合法权利，也是考量供应商履约能力的重要依据之一，并未排斥其他投标供应商，该要求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二十二条有关样品提供的前提条件。
二、本项目样书需要明确出版社等基本信息是出版物的重要身份证明，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合理合法。
三、全国大多数具有出版经营许可证的供应商均能通过合法渠道获取所列样书满足招标文件的响应要求，本项目样书均可在“中央宣传部出版物数据中心”（https://pdc.capud.cn/）查询图书相关信息资料，不存在排他性和唯一性。
四、图书版本是图书质量和针对读者对象的最主要的指标和技术要求，本项目图书是采购人根据老师和学生推荐，借鉴其他图书馆藏，参考教育部关于中小学生馆藏图书基本要求的基础上整理汇总而成，所需图书版本适应教学实际和学生阅读习惯。要求提供的18本样书为随机抽取，便于佐证投标人是否响应招标文件。
五、2022年1月10日，国家政采权威媒体《中国政府采购信息网》刊登类似案例，针对图书采购要求提供样书佐证并指定出版社的问题，明确为合法合规（提供了相关附件）。今年以来，针对瑞昌初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同样的投诉，宁波市江北区、河北省迁安市财政局均予以驳回（提供了相关附件）。综上所述，该项目样书的设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有利于保证图书采购质量，有利于项目的实施，瑞昌初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投诉事项不成立。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
一、纸质图书是传播文化知识的特殊成品，该项目要求提供样书需载明作者、出版社、印刷者、发行者名称、地址、书号、刊号等信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符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第五、第六条规定。
二、要求提供样书，是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判断投标供应商是否满足采购需求的重要依据，是采购人根据项目需求进行履约验收的重要佐证，符合《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三、该项目达到法定开标条件，参加采购活动供应商投标文件全部通过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符合性审查，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没有收到评审专家关于招标文件存在唯一性和指向性的情况说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六条和《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
综合上述，投诉人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规定，本机关对投诉人的投诉请求不予支持，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投诉人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抚州市东乡区人民政府或者抚州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抚州市东乡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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